附件2：

	江门市市区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移交费用指导价格


	住宅楼宇高度
（米）
	30-59
	60-79
	80-99

	移交费用

（元/户）
	新建住宅类
	4500
	5500
	6500

	
	已建住宅类
	2250
	2750
	3250

	
	
	
	

	备注：

1.以上移交费用为政府指导价，上浮幅度为零，下浮幅度不限。

2.住宅楼宇高度为黄海高程。

	 3.二次供水设施移交按照《江门市市区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建设管理办法》实施，相应移交费用支付方式为：新建住宅类，由开发单位支付；已建住宅类，按照业主自愿移交原则，由业主支付。

4.为进一步促进已建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移交管理，规范其运行管理，有关移交费用给予优惠，暂定减半收费。
5.对于100米以上的超高层，每增加20米，移交费用相应增加1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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